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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长红永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 该 产 品为 分 红保 险 ， 其红 利 分配 是不 确 定 的）  

 

【产品性质】 

合众长红永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是分红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 

【产品特色】 

1、多重身故保障，生命倍受呵护 

您可以获得 1 倍基本保险金额的疾病身故保障、2 倍基本保险金额的意外身故保障，3 倍

基本保险金额的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障及 3 倍基本保险金额的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障。 

2、固定满期收益，本金保值增值 

   保险期满被保险人可以领取满期生存保险金，获得满期固定回报。 

3、年度红利分配，红利累积增值 

本保单为分红保单，您可以与本公司分享分红业务的经营成果。您获得的年度红利将采取

累积生息的方式进行复利累积。 

4、轻松保单贷款，助您解困救急 

您有任何财务需要时，您可以凭保单向我们申请不超过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

余额的 80%的贷款。 

 

【保单利益】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满期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满期生存保险

金，本主合同终止。 

疾病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开始当日起 180 日内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无息返还您所交的保险费，

本主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开始当日起 180 日后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的原

因身故的，我们将按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 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2 

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身故的，我们将在给付上述意外身故保险金的基础上，

额外按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本主合同所列明的六种重大自然灾害而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

起 180 日内以该事故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身故的，我们将在给付上述意外身故保险金的基础

上，额外按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本主合同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和重大自然灾害身故保险金只给付其中之一，不同时给

付。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以下情形之一造成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 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开始之日或复效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2年内自杀；  

（2）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故意造成的； 

（3） 被保险人因自身的犯罪行为或因拒捕而导致的； 

（4） 战争、军事行动、暴乱、叛乱、恐怖主义袭击； 

（5） 被保险人非法服用、吸食或注射违禁药品、毒品，酗酒或斗殴； 

（6）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7） 被保险人从事潜水、滑水、滑雪、滑冰、滑翔翼、热气球、跳伞、攀岩、探险活动、

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蹦极、赛马、赛车、各种车辆表演及车辆竞赛等高风险运动；  

（8） 被保险人怀孕、流产、节育、分娩或由此所导致的任何并发症； 

（9） 被保险人药物过敏、因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或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10） 被保险人精神和行为障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ICD-10）确定）； 

（11） 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热或辐射。 

发生上述情形，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合同现金价值。 

【简易投保规定】 

 投保年龄：出生满 28天—65 周岁 

 保险期限：本主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5年、10 年。 

 交费方式：趸交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需要填

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身份证明，我们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

息退还您所交的全部保险费。 

 

【红利及红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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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在本主合同有效期

间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根据财务部提供的分红保险业

务的实际经营情况，计算并确定分红保险业务的当年度可分配盈余。本公司至少将可分配盈余

的 70%分配给保单持有人。 

该产品红利分配的方式是现金红利，既采用现金的方式分红，该产品的红利来源是公司分

红保险业务经营的死差益和利差益，即实际的年度死亡经验和投资收益水平优于公司定价假设

的正的差额，如某年度此差额为零或负值时，我们可能不分配红利。  

  若我们确定本主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给您。本主合同的红利领

取方式为累积生息：即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

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退保】 

如您在犹豫期后书面要求解除本主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等资料之日起，本主

合同终止。我们在收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天内向您退还本主合同的现金价值。退保可能会

对您造成一定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费用率】 

本产品定价的预定费用率符合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实际发生的管理费用，与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有关，本公司每年将按照规定进行财务核算并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 

【风险提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保险利益测算演示表（见附表）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

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

确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报告须经符合资格的独立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在每一个保单年度末，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保单持有人寄送一份关于红利

通知的《分红保险年度业绩报告》，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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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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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长红永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年龄 保险期间 一次性交保险费

5年

疾病 意外
公共交
通意外

重大自然
灾害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41 100000 106300 212600 318900 318900 1787 1324 332 1787 1324 332 94129 0

2 42 100000 106300 212600 318900 318900 1829 1355 339 3670 2719 681 97022 0

3 43 100000 106300 212600 318900 318900 1872 1387 347 5652 4187 1048 100013 0

4 44 100000 106300 212600 318900 318900 1916 1420 355 7737 5733 1435 103103 0

5 45 100000 106300 212600 318900 318900 1962 1453 363 9931 7358 1841 0 106300

单位

人民币元

性别

男

现金价
值

(2)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为扣除生存给付后的值。

累计生
存给付

风险提示：

(1)该利益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分红是非保证的。

保单
年度

100000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40

(3)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年末
年龄

累计交
费

身故给付

 

 

 

合众长红永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年龄 保险期间 一次性交保险费

10年

疾病 意外
公共交
通意外

重大自然
灾害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41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1750 1297 326 1750 1297 326 89085 0

2 42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1790 1327 334 3593 2663 670 91779 0

3 43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1832 1358 341 5532 4101 1031 94559 0

4 44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1875 1390 349 7573 5614 1411 97430 0

5 45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1919 1422 357 9719 7204 1810 100395 0

6 46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1964 1455 365 11825 8761 2202 103459 0

7 47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2010 1489 373 14167 10496 2638 106626 0

8 48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2057 1524 382 16626 12318 3095 109901 0

9 49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2106 1560 390 19208 14230 3574 113290 0

10 50 100000 116800 233600 350400 350400 2156 1597 399 26724 19798 4970 0 116800

性别 单位

40 男

身故给付

100000 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累计交
费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3)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现金价
值

累计生
存给付

风险提示：

(1)该利益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分红是非保证的。

(2)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其中现金价值为扣除生存给付后的值。

 


